
解读《安徽省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（2023 年版）》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省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，促进依

法、合理行政，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

据《行政处罚法》《气象法》《安徽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

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、中国气象局部门规章以及《气象行政

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，我局制定了《安徽省气象行政处罚裁量

权基准（2023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及依据

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－2025 年）》明确提出

要“完善行政执法程序。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，细

化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、种类、幅度等并

对外公布。”2022 年 1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进一步规

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

27 号），要求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，按照裁量涉

及的不同事实和情节，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的原则性规定

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、裁量幅度等内容进行细化量

化，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并施行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。

2022 年中国气象局组织制定了《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

准》, 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同时，为规范制定和实

施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，中国气象局明确要求各

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要按照《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和

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行政处罚

裁量权基准。

为此，为贯彻落实以上精神和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安徽

省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3 年版）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及征求意见情况

我局今年 9 月份正式启动《基准》制定工作，对现行有

效的气象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和我省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

了全面梳理，形成了《基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按照规范性文

件起草程序要求，我局将文稿下发，征求各市气象局、省局

直属单位和内设机构意见建议，并通过我局官方网站对社会

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收到部门内意见建议 2 条,意

见均属于文字性修改，经研究予以采纳其中一条。没有收到

社会意见建议。

11 月《基准》经合法性审核后形成送审稿，送审我局局

务会议审议。12 月 6 日经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予以印发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基准》按照管理种类分为七大类，即“气象设施和气

象探测环境保护类”“雷电防护管理类”“升放气球管理类”

“气象信息服务管理类”“气象数据管理类”“涉外气象探测

管理类”和“其他类”。每一种类别根据违法行为，列出处

罚依据、违法程度、违法情形和裁量标准。按照具体违法行

为，《基准》又共细分为 71 项内容。



中国气象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的《气象

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，按照违法行为总共设置了 69 项。我

省《基准》除涵盖中国气象局设置的 69 项外，根据我省地

方性法规《安徽省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条例》另外增加

两项内容，即在“气象数据管理类中”增加“气候可行性论

证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”，在“其他类”

中增加“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建设项目，未经气候可

行性论证”。另外，在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中，根据我

省地方法规规章进行了补充完善。


